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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女士：  
 

立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  
有關 2005 年 4 月 12 日會議的跟進行動  

 
  房屋事務委員會於四月十二日的會議上，討論「居者有

其屋」計劃剩餘單位的處理事宜，要求政府提供施行重新定位的

房屋政策後物業市場情況的資料，以及房屋委員會因停售「居者

有其屋」單位而承擔的開支。  
 
  在二零零二年十一月，政府和房屋委員會鑑於當時疲弱

的樓市和房屋供求嚴重失衡，決定無限期停建及停售「居者有其

屋」單位，目的是減低對市場的干預，讓物業市場可以在公平競

爭的情況下持續健康發展。政府和房屋委員會在決定二零零六年

年底前不出售剩餘「居者有其屋」單位時，已詳細考慮須為單位

承擔管理開支。我們粗略估計，剩餘單位在停售期間所需的管理

費及地租和日後出售前的翻新費用約為四億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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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雖然停售「居者有其屋」單位涉及一定開支，但當局在

宣布重新定位的房屋政策後，物業市場逐步復蘇，社會氣氛漸見

開朗。自二零零二年十一月至今年五月，整體房屋資產回升了約

八千七百二十億元，而負資產個案數目亦由二零零三年六月底的

高峰期的約十萬宗，大幅減至二零零五年三月底的約一萬四千

宗。這些數據都肯定了重新定位的房屋政策方向正確，亦符合社

會整體利益。  
   
 
 
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  

 （林錦平               代行）  

 
 
二零零五年七月十三日  
 


